
产品购销合同

合同编号：M5s2504324251215G0000001010003

签订地点：北京 签订日期：

买  方 （以下称甲方） 卖  方 （以下称乙方）

单位名称（章） 单位名称（章）

中山市德友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

 
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就甲方向乙方采

购本合同约定的设备及产品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合同标的和价格[价格单位: (人民币)元]

序

号

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规格 商标 品牌 单

位

数

量

单价 金额 货期

1 直流伺服

电机

DSEM-

V483530E80LN-

M642

出线长度1.5米 MOTEC pcs 2 780 1560 4周

2 直流伺服

电机

DSEM-

V483530E80LR-

M643

出线长度1.5米 MOTEC pcs 2 1260 2520 4周

3 直流伺服

驱动器

ARES8030DP-E-

S1CT

RS485/CAN MOTEC pcs 2 1860 3720 4周

4 485通讯

线缆

CABLE-485-USB-

RJ45-1500

标准 MOTEC pcs 2 60 120 现货

合同总额：￥7920元（含税13%）

二、交（提）货地点和方式: 快递或物流送货上门。

甲方收货地址为: 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锦标村铁锦丰路一号;罗权兴;0760-85119055

三、乙方为甲方开具发票，发票类型为:  增值税专票

甲方收发票地址为: 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锦标村铁锦丰路一号;罗权兴;0760-85119055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它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互利

的基础上，就产品购销事宜平等协商，达成以下条款，以兹双方共同遵照执行。第一条甲方(买方

)向乙方(卖方)订购的货物名称、品牌、规格、数量和价格如下

 第二条订单要求 

1、 本采购订单未约定之事宜，按照买卖双方所签订的《物料采 

购框架协议》中所约定之事项履行。 

2、质量标准: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中较高者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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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;如暂无明确标准或虽有标准，但买方有特殊要求的，则按买 

卖双方商定的要求(技术条件、样品标准、验收标准)执行 : ,如既 

无标准且双方商定的要求不具明确性的，则按满足买方对产品的 

使用要求执行。 

3、质保期自买方验收之日起24个月，买方仅对产品的数量、外 

包装进行验收;买方对产品的验收及接收,不代表卖方的产品已 

通过最终验收;若买方或买方的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产品存在 

质量问题的,卖方应按买方要求对所供货物实行包维护、保修、 

包换、包退。 

4、 卷料、型材、板材以过磅结算的产品，卖方提供装货地公磅 

过磅单，买方收货时在收货地公磅处进行复磅双方允许磅差为 

千分之三);第三条送货要求

1、卖方提供送货单(加盖卖方印章)、出厂检验报告、产品合格 

证、 

1、产品上的标识:送货的实物产品上要有标识卡且标识内容标 

明“存货名称、存货编码、数量、供货方代码、我司采购订单备 

注" ,不得在送货单上显示单价金额。 

2、所有包装均按叉车卸货标准打包，大件每件单重不能超过3吨 

(需垫木方)小件或散件按托打包，每托重量不能超过1.5吨,未 

按我司要求打包导致无法采用又车卸货的，由卖方负责卸货或由 

卖方承担人工卸货费用。 

3、同一物料要求包装规格大小必须统一， 外箱数量必须致, 

同种物料集中存放，相同的物料编码堆放一起，标识朝外便于查 

看:紧固件类需分装小包，每包贴标签。 

4、卖方应确保按期交付本订单项下的产品，并且所有产品数 

量、包装(采取包括但不限于防湿、防锈、防潮、防雨、防腐及 

防碰撞等合理保护措施)及质量均应符合要求。第五条违约责任 

1、延期交货的，卖方以订单金额为基数，按日5%标准向买方支 

付违约金;逾期3天及以上或质量不符合要求且卖方未在限定的 

期限内更换或拒绝更换的，买方有权取消本订单，卖方应按订单 

金额的20%向买方支付违约金: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买方损失 

的，卖方应继续赔偿。 

以下无正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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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  方 （以下称甲方） 卖  方 （以下称乙方）

单位名称（章） 单位名称（章）

中山市德友鑫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

注册地址电话: 

中山市民众街道沙仔行政村宏骏路6号0760--

89926969

地址电话: 

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-

0773房间56073620

委托代理人:唐维 委托代理人:唐彩玲

委托代理人电话: 13925319630 委托代理人电话: 13510507825

单位传真: 单位传真: 

开户银行和帐号: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民众支行

44050178080100001139

开户银行和帐号: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驹桥支行

0200300809100003277

税号: 91442000MA56W5QT2F 税号: 911101073303068543

签章时间: 签章时间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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